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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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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三月七日


任命廖義明為財政部簡任第十職等秘書，謝志東、陳萬清為國庫署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林　煌為教育部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賴文源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桃園榮民醫院簡任第十職等內科主任。
派顧約翰為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簡派第十職等處長，陳俊良為簡派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高瑞琅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沈筱萍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桂宏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寶梅、黃啟忠、林詩文、鄧　寧、陳淑芬、魏知新、蘇　梱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洪淑華、孫素梅、陳美英、李姬緣、何玉真、余佳燕、柯美如、林怡萱、謝美慧、張雅倩、黃英如、陳美齡、蔡秀媚、張雲、劉淑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達雄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秀卿、陳秋美、何翠鳳、劉惠明、劉素妙、廖高賢、李懿芳、陳漢佳、謝錦盛、廖淑敏、朱秀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秀鳳、蔡佩珊、夏東河、曹正男、林春鳳、陳麗雪、邱淑雲、宋鳳霞、陳麗鳳、林淑真、洪千琇、林英石、鍾明玉、侯秋治、蕭楊碧雲、余碧玲、葉惠英、郭惠娟、林幸美、林淑華、吳艷琴、張鈺彩、李麗月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正中、俞皇徵、王秀鶴、周招治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怡蒨、陳美田、張瓊月、葉秀萱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邱明全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丁居正、傅琴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俊坤、黃美金、陳翠艷、陳佩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倪茂益、包幸玉、郭美利、戴慧嬌、黃賽、韋國雄、曾進福、彭智菁、宋宜樺、張台美、陳君慧、陳俊佑、石美俐、蔡佳慧、鄭以旻、吳桂燕、連昭雯、蔡珠蘭、莊政雄、楊蕙茹、蘇峰珍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素秋、趙淑玲、廖婉瑜、林燕琇、許玉碧、陳美蓉、曾白虹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秀真、王坤金、翁錦子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鄭清水、蔡其朝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賴育秀、陳美惠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請假
　　副院長　劉兆玄代行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三月七日


任命曾昱國為警正四階警察官。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請假
　　副院長　劉兆玄代行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三月八日


行政院政務委員鍾榮吉已准辭職，應予免職。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請假
　　副院長　劉兆玄代行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三月八日


任命陳鳳慶、朱麗慧為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陳建中、陳能哲、郭翡玉為簡任第十一職等技正。
任命趙國興為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技正。
任命秦福壽為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簡任第十職等技正兼廠長，陳方祥為簡任第十職等技正兼副廠長。
任命呂嘉凱為行政院法規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黃福來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技正。
任命陳廷菊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春菊、許淑瓊、廖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麗琴、李淑卿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淑敏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彭惠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豫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蘇英才、馬越蘭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先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莉莉、資春嬌、張惠綺、李永得、劉滋怡、楊漢墩、陳賢章、吳欣恭、洪祖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瑞隆、陳素真、陳貴芳、陳進昇、張秀玲、吳纘順、楊嬋娟、何曼玲、孫雙榮、許美華、葉喜治、范鳳英、蘇金財、蘇皇信、盧鴻昇、莊惠芳、郭建成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魏連盟、鄧世宏、呂美惠、王嬉、蘇玉鳳、李哲光、翟淑珍、陳志雄、邱英安、黃茂輝、張正隆、郭淨姈、林中正、鄭景、劉秀春、林鈺淳、林秀君、楊琪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溪河、黃　杉、吳國忠、曾寶桂、柯章和、許煌貴、劉廷沐、張振家、官暐楨、黃鳳仙、曾吉源、蘇鈴惠、黃武欽、陳世憲、許宏博、林居發、蔣　旗、陳彩紅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謝淑卿、陳玉照、謝元誥、江麗娟、張正城、陳正慧、彭佳雯、賴福元、楊靜妹、洪瑋璘、陳慧德、陳石漿、邱海華、黃玉鑾、吳國明、顏榮沛、莊瑞興、郭武義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高朝祿、游美珍、黃敏雄、朱何宗、蘇碧輝、陳良鈺、鄭朝仁、王素錦、胡奉慶、陳澄富、曾德林、蘇秀惠、邱奢盤、張謙祥、林翠馨、王麗珠、江金清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潘淑蘭、詹淑瑜、賴麗、陳清淮、楊龍同、吳克存、陳茂發、陳秀琴、蘇承山、蘇泰寶、簡月娥、余新玲、李文彬、李應記、黃傑典、顏聖文、黃宗欽、劉重成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請假
　　副院長　劉兆玄代行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三月三日
華總二榮字第八九○○○五六四八○號


茲授予瑞典王國專欄作家阿馬克大綬景星勳章。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請假
　　副院長　劉兆玄代行
外交部部長　程建人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三月八日
華總二榮字第八九○○○三一八八○號


茲授予張建邦二等景星勳章。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請假
　　副院長　劉兆玄代行
	
	﹏﹏﹏﹏﹏﹏﹏

	
	專載

	
	﹏﹏﹏﹏﹏﹏﹏


總統頒授總統府資政張建邦「二等景星勳章」典禮
總統於本（八十九）年三月八日上午十一時，在總統府四樓總統會客室頒授總統府資政張建邦「二等景星勳章」乙座，以表彰其長期培育人才及推動國民外交之貢獻；授勳時，國民大會代議長陳金讓、考試院院長許水德、總統府秘書長丁懋時、副秘書長黃振福、立法委員陳健治、監察委員趙榮耀、張資政家屬及淡江大學校友等在場觀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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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院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捌拾捌年拾貳月參拾壹日
發文字號：︵八八︶院台大二字第三三九七二號
公布本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四九八號解釋
附釋字第四九八號解釋
院長　翁　岳　生
司法院釋字第四九八號解釋
解　釋　文
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之制度。基於住民自治之理念與垂直分權之功能，地方自治團體設有地方行政機關及立法機關，其首長與民意代表均由自治區域內之人民依法選舉產生，分別綜理地方自治團體之地方事務，或行使地方立法機關之職權，地方行政機關與地方立法機關間依法並有權責制衡之關係。中央政府或其他上級政府對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委辦事項，依法僅得按事項之性質，為適法或適當與否之監督。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及法律保障之範圍內，享有自主與獨立之地位，國家機關自應予以尊重。立法院所設各種委員會，依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雖得邀請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機關有關人員到會備詢，但基於地方自治團體具有自主、獨立之地位，以及中央與地方各設有立法機關之層級體制，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機關公務員，除法律明定應到會備詢者外，得衡酌到會說明之必要性，決定是否到會。於此情形，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機關之公務員未到會備詢時，立法院不得因此據以為刪減或擱置中央機關對地方自治團體補助款預算之理由，以確保地方自治之有效運作，及符合憲法所定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之均權原則。
　　　解釋理由書
本件係前臺灣省議會聲請解釋，本院受理後，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已有修正，地方制度法並於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制定公布，省縣自治法及直轄市自治法則經廢止。是本件解釋自應以現行法律為基準，合先敘明。
地方自治為憲法所保障之制度，憲法於第十章詳列中央與地方之權限，除已列舉事項外，憲法第一百十一條明定如有未列舉事項發生時，其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屬於中央，有一縣性質者則屬於縣，旨在使地方自治團體對於自治區域內之事務，具有得依其意思及責任實施自治之權。地方自治團體在特定事務之執行上，即可與中央分權，並與中央在一定事務之執行上成為相互合作之實體。從而，地方自治團體為與中央政府共享權力行使之主體，於中央與地方共同協力關係下，垂直分權，以收因地制宜之效。憲法繼於第十一章第二節設﹁縣﹂地方制度之專節規定，分別於憲法第一百十八條、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百二十八條規定直轄市、縣與市實行自治，以實現住民自治之理念，使地方人民對於地方事務及公共政策有直接參與或形成之權。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亦係本諸上述意旨而設，地方制度法並據此而制定公布。
基於住民自治之理念以及中央與地方垂直分權之功能，地方自治團體有行政與立法機關之自治組織設置，其首長與民意代表均由自治區域內之人民依法選舉、罷免之，此分別有憲法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一百二十四條、第一百二十六條，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三條、第五十五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條、第二條、第六十九條等規定可據。地方自治團體不僅依法辦理自治事項，並執行上級政府委辦事項。地方自治區域內之人民對於地方自治事項，有依法行使創制、複決之權︵憲法第一百二十三條、地方制度法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二款、第三章第二節參照︶。地方立法機關行使其立法機關之職權，地方行政機關應將總預算案提請其立法機關審議。地方立法機關開會時，其行政機關首長應提出施政報告，民意代表並有向該機關首長或單位主管行使質詢之權；就特定事項有明瞭必要時，則得邀請其首長或單位主管列席說明︵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五條至第三十七條、第四十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參照︶。此乃基於民意政治及責任政治之原則，地方行政與地方立法機關並有權責制衡之關係。中央政府或其他上級政府對地方自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委辦事項，依法僅得按事項之性質，為適法、適當與否或其他一定之監督︵同法第四章參照︶。是地方自治團體在憲法及法律保障範圍內，享有自主與獨立之地位，國家機關自應予尊重。
按立法院所設各種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到會備詢，為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所明定。鑑於行政院應依憲法規定對立法院負責，故凡行政院各部會首長及其所屬公務員，除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受外部干涉之人員外，於立法院各種委員會依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邀請到會備詢時，有應邀說明之義務，亦經本院釋字第四六一號解釋在案。惟考量權力分立及憲法上中央與地方均權之原則，就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機關公務員到會備詢應作適當之規範。地方自治既受我國憲法制度性之保障，有一定之自主權限，為與中央政府共享國家權力行使，並共同協力之主體，且中央與地方各設有立法機關，建立層級體制。是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機關人員受立法院各種委員會邀請到會備詢時，除法律明定應到會備詢者外，尚不負到會備詢之義務。惟得衡酌到會說明之必要性，決定是否到會。又中央對地方自治團體得視其財政狀況予以適當之補助︵憲法第一百四十七條、地方制度法第六十九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條參照︶，俾使地方自治團體足應其財政之基本需求，以保障全國各地區住民之生活，實現全國經濟平衡發展之憲法意旨。立法院自不得逕因地方自治團體所屬公務員之未到會備詢，據以為刪減或擱置中央機關依法對地方自治團體補助款預算之理由，以確保地方自治之有效運作，及符合憲法所定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之均權原則。
大法官會議主　席　翁岳生
大法官　劉鐵錚
吳　庚
王和雄
王澤鑑
林永謀
施文森
孫森焱
陳計男
曾華松
董翔飛
楊慧英
蘇俊雄
黃越欽
賴英照
謝在全
抄臺灣省議會聲請書　　中華民國捌拾肆年玖月貳拾柒日
八四議一字第八四○二四︱二號
受文者：司法院
主　旨：有關立法院於審議中央政府年度總預算案時，指定特定之省府官員列席備詢報告中央補助款之運用情形問題，立法院與本會兩民意機關間就其行使職權對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之適用規定滋生疑義，請轉請　鈞院大法官釋示。
說　明：
壹、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及經過
1、 立法院於審查中央政府總預算時，強制要求特定之臺灣省政府首長及官員列席備詢報告，致本會在行使職權上產生疑義，引起輿論界所稱之﹁搶官﹂風波事件，類此事件於每一會計年度均重演，本會原對立法院援引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各種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到會備詢﹂之規定即不無疑義與爭議，惟自省縣自治法通過施行後，立法院仍援引同一規定要求省府首長列席備詢報告，顯對本會依省縣自治法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行使之職權予以侵犯。
2、 案經本會民政委員會提議並經本會第十屆第一次定期大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全體議決通過聲請大法官解釋，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中央或地方機關，於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因行使職權與其他機關之職權，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或適用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解釋憲法﹂之規定聲請解釋。
貳、疑義之性質、聲請人之立場與見解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1、 憲法第五十三條﹁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第六十二條﹁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及第五十七條﹁行政院依左列規定，對立法院負責：一、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立法院在開會時，有向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已明定行政機關應向同級立法機關負責之規範。另按省縣自治法第五條、第二十八條之規定：﹁省設省議會、省政府；……為省之立法機關及行政機關﹂、﹁省議會定期會開會時，……省長應提出施政報告……﹂、﹁省議會有對省政府首長及單位主管質詢之權﹂，準此，顯見省政府應對省議會負責，接受省議會監督之制度迨無疑義。又依省縣自治法第六條規定﹁省自治之監督機關為行政院﹂，是省政府若因執行自治事項或接受委辦事項上瑕疵，亦應由自治監督機關即行政院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省縣自治法第五十四條︶，依法自無向立法院負責或列席備詢說明之理甚明，今立法院強制要指定特定省政府官員列席立法院報告中央補助款之運用情形，不僅有違憲法之精神，亦陷省府官員兩難及違法之境。
2、 按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各種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到會備詢﹂。惟查上揭條文含義係指各委員會於審查議案、舉辦公聽會︵聽證會︶等時，為廣納各方意見，切合社會實際需要，故邀請官員、專家到會備詢，以提供專業知識、經驗及意見，用以集思廣益，作為制定法案或政策諮詢之參考，準此以觀，立法院依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強制要指定特定省府官員列席中央總預算之審查會自非所宜；且依憲法第一百四十七條第一項、省縣自治法第五十條第一項之規定，中央對省之補助款係依法補助，惟今立法院若藉刪除或擱置補助預算為手段指定特定之省府官員到院備詢，顯與憲法中央與地方均權制度之精神相悖。
3、 末查，本會若仿立法院作法，邀請縣市政府相關局處和鄉鎮公所有關單位列席本會報告省補助款之運用情形，類此連瑣效應必造成中央、省、縣權責重疊、紊亂。
參、檢附本會第十屆第一次定期大會第二十一次會議紀錄乙份。
議長　劉　炳　偉
︵本聲請書附件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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